附件3：

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株洲市企业服务联盟（以下简称联盟）是由株洲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的指导下发起，全市县市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平台、产业集群窗口平台、优秀服务机构、创业创新基地自愿加入形成的非注册的联合组织。

第二条 联盟宗旨：协助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建立和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促进中小企业综合服务机构间的合作交流，提升服务能力，加强和改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组织、协调、指导社会各类中小企业专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第二章 性质、原则和任务

第三条 联盟性质：自愿、开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组织。
第四条 联盟运作原则：平等互助、资源共享、协作交流、共赢发展。
第五条 联盟任务

（一）及时通报中央和省、市政府中小企业管理部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及年度重点工作信息，促进联盟各成员围绕重点组织开展相关服务工作。
（二）定期召开联盟各成员单位会议，促进各成员单位的业务交流和沟通，适时选择重大问题组织调研攻关，贯彻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措施，提高服务中小企业的水平。

（三）积极推进全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组织协调社会各类中小企业专业服务机构开展服务，及时发布中小企业和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报告。

（四）组织开展区域内交流、标杆企业交流、外出学习交流、刊物经验交流、服务对接大会等活动，促进联盟内部之间及与外部多层次多形式合作，提高联盟各成员的服务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及时向政府部门反映联盟服务情况、工作业绩，运营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促进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六）承担政府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委托的工作任务。

第三章 成员 

第六条 凡承认联盟章程的县市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产业窗口平台、优秀服务机构、创业创新基地及优质企业，可自愿申请加入，成为联盟成员。参加联盟程序：

提出申请，填报申请表。

执行委员会审查通过。

会员大会一半以上表决通过。

第七条 成员的权利

（一）平等享受联盟规定的各项权利和服务；

（二）对联盟工作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三）选举联盟执行委员会、推荐新成员及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

第八条 成员的义务

（一）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执业道德，遵守联盟章程，自觉维护联盟的权益、团结和声誉。

（二）积极参加联盟开展的各项活动，提供相关信息，参与和促进合作交流。

（三）对联盟工作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为联盟的发展贡献力量。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九条 联盟最高决策机构是联盟全体会议。全体会议下设联盟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2名、执委4名。其中执行委员会主任由株洲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推荐，副主任单位由株洲市中小微企业窗口服务平台推荐，执行委员会成员由联盟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主任、副主任由执委会选举产生。

第十条 执行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联盟执行委员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总结联盟当年工作情况，讨论确定第二年的工作计划。由执行委员会主任或由2名以上执委提议，可随时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

    第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设秘书处，负责协助执行委员会主任处理联盟的日常事务，设在株洲市中小微企业窗口服务平台。秘书处设秘书长1名，根据工作需要设置相关部门。

第十二条 执行委员会职责

（一）履行联盟全体会议赋予执行委员会的各项职责。

（二）提出联盟章程修改建议、联盟工作思路、工作计划、总结联盟工作完成情况。实施联盟全体会议议定的各项工作及相关活动。
（三）组织召开联盟全体会议。总结通报联盟工作和经费开支等情况。
（四）负责协调联盟成员及与相关部门、机构的关系，推动业务交流。负责联盟对内对外的宣传和信息服务。

（五）协商、推荐下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

第十三条 联盟设立专家委员会，由熟悉中小企业政策、热爱中小企业工作的专家、学者组成。

第十四条 联盟设立专业委员会，由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优秀社会中介、行业机构、科研院所等组成。

分设会员与宣传、业务交流、培训等专业委员会，指定牵头服务机构，协助执行委员会开展各类专业工作事项。

第五章 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义务

    第十五条 按时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执行委员会决议，接受并完成执行委员会交办的各项工作。

    第十六条 参与联盟日常工作决策及对外事宜。围绕执行委员会工作计划，开展重点调研。

第十七条 了解、反映联盟各成员的意见建议。

第六章 经费

第十八条 联盟工作经费来源：

联盟成员共同分担；

政府资助；

（三）执行委员会自筹；

（四）服务收益；

（五）接受捐赠；

（六）其他合法收入。

联盟工作经费须用于本章程规定业务范围和联盟事业发展，不得在成员中分配或用于业务范围以外的开支。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终止程序。须召开联盟全体会议讨论，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表决通过。

第二十条 本章程经联盟全体会议通过后生效，解释权属联盟执行委员会。

